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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筹议放垦蒙地及在察哈尔地区的
放垦实践

吕文利　马周睿

摘要：庚子之役后，为了应对统治危机，清廷接受岑春煊的建议解除蒙禁，并派贻谷推行垦务。察哈尔

地区属内属蒙古，清廷对该地区的王公牧厂、私垦地进行大规模的放垦和清理，取得显著效果。在近代内忧

外患的形势下，清末的垦务活动促进了中国内地与蒙疆地区的一体化，推动中华民族形成嵌入式互动的发展

格局，增强了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使得维护国家统一的内在力量愈发深厚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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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晚清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和治理出现新境遇与新实践，以察哈尔为代表的蒙古地区的管理实践发

生了巨大改变，岑春煊、贻谷等地方官员因地制宜，采取了务实的垦务政策，使得北部边疆开发呈现新态势，

为边疆的进一步开发，积累了难得的历史经验。

清代前期，清朝对蒙古地区实施封禁政策，主要是对人口、地域和资源的封禁。a封禁政策体现清廷

对蒙古地区的治理特点，它通过国家强制力限制蒙古各旗、蒙汉自由往来以贯彻“分而治之”的理念。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这种防边政策越来越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边疆形势，驻边各省将军、督抚、都统、

大臣等纷纷要求清廷转变政策，如何开放蒙地也引起了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与讨论。光绪二十三年（1897）
国子监司业黄思永向朝廷上奏开垦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的牧地。b庚子之役后，清廷为纾解财政困境，

再次将目光转向蒙古地区。光绪二十七年（1901），借清廷颁发“变法”上谕之机，张之洞、刘坤一等在《江

楚会奏变法》三折中提出将劝农兴垦、开发边疆等作为变法自强的重要内容c，成为开放蒙地的先声。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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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巡抚岑春煊向朝廷建议放垦蒙地，随后便正式派贻谷赴察哈尔、乌兰察布等处督办垦务。a这次开垦

蒙地的重点虽在“西垦”区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但以察哈尔左右两翼为主的“东垦”区垦殖成效显著，

也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

关于清末蒙地放垦，以及清朝蒙古地区治理研究的成果颇多，与本文相关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

是对清末蒙地垦务活动的研究，主要梳理了察哈尔 b、绥远 c、伊克昭盟 d、乌兰察布盟 e等处的垦务活

动。二是对清代蒙古地区治理与放垦蒙地关系的研究，近年来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系统分析清代蒙古地

区的治理政策、管理制度 f，清代蒙地政策的变化 g以及晚清时期边疆秩序重建下全面放垦蒙地与移民实

边、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关系 h。三是对内蒙古垦务进行专题研究，主要关注垦务活动引发的政区沿革变

化 i，社会经济发展变迁 j以及垦务大臣相关活动 k等内容。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论述开垦背景、过程、影

响等具体内容，较少阐发清末内蒙古垦务活动对于巩固大一统格局以及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意义。

随着档案的进一步整理和公布，加之丰厚的先行研究成果，本文以清末察哈尔垦务为切入点，在《清末

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一辑）、《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内蒙古

中西部垦务志》l以及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所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等资料的基础上，结

合嵌入式互动理论 m，尝试对清末蒙地放垦活动作进一步探究。

二、由“防边”到“边防”：清末蒙地放垦的起因

清廷的封禁政策旨在提防蒙古力量壮大，然而承平日久、人口繁衍，无论是内地还是蒙古地区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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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地狭人稠的矛盾，生计的压力使得封禁政策“半遮半掩”，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呈现“禁者自禁”“垦

者自垦”的局面。a19 世纪中叶以来，这一“祖宗旧法”越来越难以应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马关条约》

《辛丑条约》迫使清廷实行“摊”款制度以分担巨额赔款，各省分摊的数额是甲午战争以前的六倍。当时，

仅山西一省所分摊的赔款银每年就多达百万两之多。b有鉴于此，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任山西巡抚

的岑春煊向清廷上《筹议开垦蒙地奏折》《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潘属而弭隐患折》，以纾解“东挪西垫、

寅支卯粮”的困窘。山西省因与察哈尔、土默特及鄂尔多斯等地接壤，康熙年间就已出现民众罔顾禁令，

移居蒙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况。一些大臣早有开放蒙禁之议，如张之洞《详筹边计折》、胡聘之《奏为

筹议开垦晋边蒙古荒地情形事》等。而岑春煊的奏议则从开辟利源的角度指出取消蒙禁、放垦蒙地的意义，

由此促使清廷不得不重新思考对蒙政策，开启了清末全面放垦蒙地的序幕。

1880 年，张之洞在《详筹边计折》中强调了蒙古地区防务的重要性，他认为“蒙古强则我之候遮也，

蒙古弱则彼之鱼肉也”c。要有效遏制俄人乘机阑入、“径叩边墙”的威胁，使蒙古富强起来才是关键措施，

为此他建议实行屯田、牧政等政策。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1896—1897），山西巡抚胡聘之多次派

人到河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其后在奏折中阐述了在伊克昭、乌兰察布二盟蒙旗地方实行招民放垦的原因、

条件、具体办法以及有利之处。胡聘之开篇便指出当时时势艰难，开源节流如开矿经商、裁撤兵勇等途

径“效难骤睹……其上裨国计，下益民生，程工速而兴利溥，莫若广开蒙地一事，较有把握而无流弊”。

为此他又详细分析放垦蒙地有四大好处：第一，加强边备， “今既议开蒙地，拟请兼置兵屯，……既可

慰蒙盟以安耕作，并可供征调以应缓急，……棋布星罗，声势联络，以实边备”；第二，体恤蒙古，“况

蒙古贫弱至斯已极，若不早为设法，势将无以自存。今既议租以瞻其身，复置兵以卫其地，为蒙民策安全”；

第三，增加财政，“近来时事艰棘，国用浩繁，……若能全行开垦，除议给蒙租及一切费用外，约岁可

得官租二三百万两，……帑藏空虚之际，岁增钜款，以裨度支”；第四，筹粮备荒，“今既重开蒙地，

粮食自必充牣，……择地建仓，广为储积，以备灾荒”。最后他还提出了设局、筹费、定租、驻兵等具

体方法，在三湖湾（笔者注：山湖湾）地方设立屯政局，派员总司其事，办公费用的筹划则仿照奉天、

吉林之例酌提租银，地租未征收前从归绥道押荒银内提动款项。地租的多少视土地之贫瘠而定，所收租

银“除应给蒙租外，其余概作官租，分三成，做屯兵津贴、办公、仓储之用”d，胡聘之的设想对岑春煊

全面开垦的思想与计划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充分吸收前人奏议的基础上，岑春煊的第一道奏折解释了开垦蒙地的重要性，第二道奏折则主要

列举一些具体开垦蒙地的方法。第一折中岑春煊开头引用历年督抚的奏议，“同治九年，前库伦大臣张

廷岳有‘蒙兵不足恃’之奏；光绪六年，前司经局洗马张之洞有‘练蒙兵’之奏；十一年，查办土默特

争地大臣绍祺有‘蒙古有租乃能练兵’之奏；十二年，前伊犁领队大臣长庚有‘缠金屯田’之奏”e。认

为四人的奏议从不同层面阐述了解决蒙疆危机的办法，存在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正因“蒙兵不足恃”，

才有“练蒙兵”之议，“有租乃能练兵”落实到地便是屯田、收租，岑春煊的建议也围绕着这四个维度展开。

岑春煊认为近年“俄人之势日益盛强，蒙古之众日就贫弱”，蒙古早已无法发挥当年“屏藩朔漠”的作

用。增强边防力量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莫过于练兵，但边疆官员“皆知蒙兵宜练而苦于无饷，蒙长皆欲自

练其兵而苦于无力。是则欲练蒙兵，非筹练费不可，欲筹练费，非开蒙地不可”，蒙地田土丰饶，乌拉

a　邢广程、李大龙主编：《清代国家统一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 年，第 682 页。

b　苏德毕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76 页。

c　《详筹边计折》，《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46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

第 366—384 页。

d　《奏为筹议开垦晋边蒙古荒地事》（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朱批奏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

档号：04-01-01-1019-026，缩微号：04-01-01-153-1936。
e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

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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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鄂尔多斯两部靠近河流，“灌溉之利，甲于天下”，因而“备之之策，莫如开蒙部之地为民耕之地。

而竭蒙地之租练蒙部之兵”a，并进一步指出蒙地开垦有“四利”：

其一，利在实边，蒙地开禁，广筑屯堡，则可“斥堠城戍，直接甘疆，戍事虽兴，必无瑕隙”；其二，

利在强兵，“蒙地开则地租所出取供练饷，租入有赢，兼购军火、器械一新，胆气自壮。”如此便可“膏

腴以垦，壁垒以新，汉纳其租，蒙练其伍”；其三，利在密防，漠北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三城是

阻挡俄国的咽喉要地，“蒙地开则置营乌盟，声援近接三城，有警克期可赴。晋防以固，边镇不危”；

其四，利在靖盗，“蒙地开则建驿通途，驻官务梳剔宄、安辑善良，散勇之内有愿耕者，编为兵屯，使

受约束，牌甲之设，一仿内地莠良不杂，萑蒲自靖”。b此四利充分体现了岑春煊强兵实边的目的。

岑春煊第二折更是指明开垦蒙地的必要性，他首先指出，“现在时局艰难，度支竭蹶，兵费赔款之巨，

实为历来所为未有。”其次，岑春煊又举实例说明开垦蒙地对于国家的益处，“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

即放一半亦可得三四倍……将来开垦以后，烟户日多，釐税自旺，无形之利，何可胜言，是利国也”。c

最后，他认为保证蒙古屯垦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是“不急在征收官租，而急在开浚地利，不必夺蒙部之产，

而贵联蒙部之心。利在蒙、利在民，即利在国也”d。岑春煊的两折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后，兵部左侍郎贻

谷不久便被任命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前赴蒙地主持全面放垦活动。

清末蒙地放垦有深刻的历史渊源，岑春煊的奏折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结果。禁止内地民众随意进入

蒙古地区是清廷封禁政策一项基本内容，促使清廷下定决心抛弃传统的“蒙禁”政策，其背后存在多重原因，

可以说民间涌入蒙地开垦人数不断增多和清廷将禁耕之地范围不断缩小这两条线并不是简单地单向决定，

而是相互影响，在各种因素、条件相互交织下同时进行。全面放垦蒙地从表面来看，移民实边似乎是其

主要目的，实质上却反映了一些时局的深刻变化。

其一，蒙古边防地位的转变。“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e是蒙古在清代边疆防卫格局中地

位的体现。与历代相比，清朝对蒙古地区的治理特点是通过应用“硬治理”“软治理”两种办法，“以

最小的治理成本达到了‘大一统’的治理效能”f。对此康熙皇帝曾自豪地说：“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

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g事实的确如此，中国古代经常发生的“北患”问题至清代结束，蒙古

诸部充分发挥“屏藩朔漠”、稳定北部边疆的作用。然而随着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清廷在蒙古地区的

诸多政策越来越难以应对新情况。当年蒙古骑兵“环长城万里，隐伏百万强弩，以捍卫边陲”h的局面不

复存在。满—蒙军事联盟作为清朝统治力量的核心，逐渐丧失原有的作用。代之而起的是以曾国藩、李

鸿章为代表的汉人士人阶层，他们通过平息国内的起事，又凭借洋务运动在清朝统治阶层发挥了重要影

响力，改变了清朝以满蒙贵族为主的统治结构，间接影响到清廷对蒙古地区的边防部署。

其二，治边思想的转变。晚清朝廷试图通过放垦蒙地，增强边防力量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蒙疆危机，

体现了清朝由“防边”到“边防”思想的转变。对此清末荣升有详细的阐释，他认为：“今一变锁国时

代为交通时代，故昔者对蒙藏所行之政策，遂不可复行于今日。盖锁国之时代，患在藩属，谋国家者，

a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

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第 3—4 页。

b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

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第 4 页。

c　《奏为筹议晋省兴利必以开垦蒙地为先恭折再陈事》（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国家清史编

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4-01-22-0065-116，缩微号：04-01-22-011-0157。
d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

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第 5 页。

e　《清圣祖实录》卷 275，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 6 册，第 700 页。

f　参见吕文利：《硬治理：清朝盟旗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实施效能》，《河北学刊》2022 年第 1 期。

g　《清圣祖实录》卷 151，康熙三十年四月壬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 5 册，第 677 页。

h　（清）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二，《蒙务上 • 蒙旗篇》，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

第 388 页。



2024年第 1期

117

必重防边。防边云者，防边人之或内侵也。交通之时代，患在敌国，谋国家者，必重边防。边防云者，

用边人以御外侮也。”a清前期在蒙古地区实施盟旗制和封禁政策，实际上是以“边防”思想为指导通过，

保障蒙古王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以维护“大一统”。所谓蒙地开垦“利蒙、利民、利国”b，

核心是让蒙古地区再次发挥捍卫北方疆土的屏藩“长城”的作用，恢复清中期“资游牧为奇兵，列穹庐

为坚壁也”c的局面，实质上仍彰显了清廷维护“大一统”格局的努力。

三、民为邦本：全面开垦蒙地的施政表达与实践

作为垦务政策的主政者，贻谷在接到朝廷任命的旨意后，与岑春煊进行反复会商，制订了放垦办法

的大纲，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其一，循途而进之办法。“乌拉特各旗之山湖湾、缠金、乌拉河一带，有可垦之地约二十一段，水旱

各地约二十万顷，……数百里间，极易开渠，足资浸溉，是以历来称为沃壤”，贻谷想从临近山西省的乌

拉特各旗入手，逐渐扩大放垦范围；其二，经费所出之办法。“此次开垦西盟蒙地，地广事繁，……所有

一切局用、薪水、工食等项费用，不赀刻下晋省库款万拙，既未敢多议开支，亦未便过从简约。经费一项，

拟仿照奉天办荒成案，于荒价外另征二成，以资办公”；其三，押荒岁租之办法。“蒙旗放地，向无定价，

并不计顷数，……现拟将水旱各地各分上、中两等，价亦因之，……押荒所入以一半归之公家，一半归之

蒙部，……至常年地租，自应照奉天成案，归蒙部征收，今用款繁多，度支竭蹶，各蒙旗历受厚恩，理应报效”d。

贻谷的这套办法实际上延续了胡聘之先前提出放垦方案的思路，只是将放垦范围、重点、目标以及筹

费的用途进一步具体化、清晰化了。内蒙古西部的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伊克昭盟以及乌兰察布盟等广

大地区都纳入放垦范围，可谓是“经画三千余里，操纵二十余旗”e。其中，重点放垦区域为尚未开垦的乌、

伊两盟十三旗的牧地。已有一定开垦基础的察哈尔、土默特各旗则以清理旧垦为主。由国家和蒙旗平分放

垦蒙地所得押荒银 f，并让蒙旗上缴报效银是这个大纲中最核心的部分，也是缓解财政困难的基本方案。

由于乌、伊两盟盟长的强烈抵制，贻谷只好“暂缓会商西盟垦务，趁便赴察哈尔，先行筹办右翼旗

清垦事宜”g，此时蒙地全面放垦活动的工作重心便转移到了察哈尔地区。

察哈尔、土默特属内属蒙古地区，实行总管旗制度，康熙年间部分内地汉民以“雁行人”的方式进

入此地从事农业生产，雍正朝以后，清廷便公开实行招民放垦。h贻谷认为当时察哈尔地区“向来私放私开，

从未能行官垦”，“即如察哈尔左右翼已垦地亩甚多，其缴押荒、报升科者，不过十之一二”i，所以才

a　荣升：《经营蒙藏以保存中国论 （上）》，《大同报》 （东京）第七号，南京图书馆收藏，1908 年 6 月 28 日（光绪

三十四年五月三十日），载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 年，

第 59 页。

b　《山西巡抚岑春煊奏为恳开晋边蒙地屯垦以恤藩属而弭隐患折、片（抄件）》（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日），内蒙古

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第 5 页。

c　（清）徐世昌等编纂，李澍田等点校：《东三省政略》卷二，《蒙务上 • 蒙旗篇》，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年，

第 388 页。

d　《贻谷等奏为会筹堪办蒙旗垦务大概情形折》（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

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第 10—11 页。

e　《贻谷为会奏办理垦务拟将设立各局处分委员司书差人等额数暨薪工车马费等项开支书目章程缮单饬部立案一折奉朱

批抄奏分行户部等处查照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四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

第 1 辑，第 1 册，第 131—133 页。

f　“押荒”又称“荒价银”。清末在内蒙古等地实行放垦政策后，历代垦务机构向承垦佃户（多为外地汉人农民）征收

的垦荒押金，也称“押荒租银”。

g　赵全兵、朝克主编：《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 页。

h　“惟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相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

不得阻挠”参见《清世宗实录》卷 6，雍正元年四月乙亥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 7 册，第 137 页。

i　（清）贻谷：《垦务奏议》，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11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年，第 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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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清旧垦、招新垦、恤蒙艰、定限期、筹经费、预储备”a等基本的垦务步骤。所谓“清垦”主要是

指停止私垦，将长期以来私招、私垦的土地重新勘丈、清理，目的在于把私垦变为官垦，用新设立的官

办垦务机构取代地商，以获取押荒银和升科银 b充裕国库。

察哈尔地区的王公牧厂是为了满足清朝皇室、军队的需要而设，自乾隆中叶以后，有不少牧地陆续

私自开垦。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贻谷上奏王公牧厂地也应一同开垦，而王公牧厂土地关系复杂，

界址不清，据档案载：“王公马厂，与察哈尔各旗地界毗连交错，牵混最多，辨认不易。蒙古山名、地名，

重复隐奥，翻译猝难辨析。往往东西易位，壕堑无凭。度其地，在恩赏之初，不过括指地段，本无里数可稽。

久之，各便私图遂至任意开拓，漫无限制。”c贻谷据此决定从丈量地亩、确定界址入手，下令各旗总管，

将旗中所有苏木分别绘制详细地图，并标注已垦、未垦土地之大致面积，上报垦务局等候勘丈。d在基本

了解各旗开垦情况下，“无论为台、为群，凡系已垦之地，一律划清丈明，饬即照章押荒、升科，……

至于地已全开，余荒无几，则据蒙员之陈请，不得已而为之移群、并群，……惟此外该群台所有草地，

关系牧养滋生之计，亟应严为限制”e，王公牧厂仍旧可以向官府领取每亩四厘的私租之利，变化之一是

新开垦的地亩在押荒二钱外，新增收办公银一钱，六分充做官局经费，四分作蒙旗协同办垦公费。f自此，

察哈尔左右两翼十二旗群，除了官兵随缺地、公共牧场、群地及少量的台庙地、牧丁养赠地和学堂地等外，

其余的察哈尔蒙地一律接受垦务局的勘丈，在全部放垦的同时招民承领。

在设置具体机构方面，光绪二十八年（1902）贻谷上任后，先后在归化城设立了“垦务大臣行辕”

及行辕文案处、收支处等办事机构。为提高行政效率，贻谷改组丰宁押荒局为督办丰宁垦务局目的是专

理察哈尔右翼垦务，不久又将丰宁垦务局分为丰镇、宁远垦务两个分局，以解决镶红、镶蓝二旗“兼顾

难周”的问题。g察哈尔左翼四旗的垦务则由在张家口设立察哈尔左翼垦务总局负责办理，并兼管张家口、

独石口、多伦诺尔三厅的垦务事宜。h

察哈尔八旗蒙地的放垦、转租向来由地商承办，他们穿插于官方、地主与佃户三者之间，利用复杂的

社会关系网，与各方利益进行互动联系。衙门、旗署借由他们的活动，减少行政成本，故而清廷对此类具

有“半官方”性质的地商和户总持默认态度。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贻谷奏请设立由官商集资合办

的东路垦务公司，该公司的性质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垦务公司，“分设张家口、丰镇两处，凡地属察哈尔左

翼者，归张家口公司办理；属右翼者归丰镇公司办理。”i该机构的设立意在办垦集资，排除地商、户总

势力，将地商私得的部分收归国有。与之前的押荒局等机构相比，垦务公司通过发行股本的方式进行合法

a　《贻谷等奏为筹拟察哈尔右翼四旗垦务办法量为变通以清弊窦而浚利源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初十日），内蒙古自

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5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6—9 页。

b　所谓“升科”，是指无主荒地晋升为科税田地。通过升科，国家获得田赋，而农户获得拥有土地的凭证。升科时，农

户会向政府交纳一笔费用，即升科银，一般要低于当时地价。

c　《贻谷为附奏王公马厂请令一律报销开垦一片奉到朱批恭录谕旨分行事（附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内

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8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

第 22—23 页。

d　《贻谷札饬察哈尔八旗将所管界内王公马厂若干坐落处所已否开垦查明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内蒙古

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8 册，第 24 页。

e　《奏为察左毗连群台私垦地亩遵案一律勘明丈放分清界地各安垦牧而泯争端折》（光绪三十年十月初一日），内蒙古

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4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344 页。

f　《贻谷为附奏王公马厂请令一律报销开垦一片奉到朱批恭录谕旨分行事（附片）》（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内

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8 册，第 22—23 页。

g　《贻谷附片具陈所有丰宁垦务分办情形》（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汇编：《清末内蒙古垦

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765 页。

h　《贻谷咨行察哈尔左翼四旗蒙地拟另设垦务局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二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

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3 册，第 4 页。

i　《张家口东路垦务公司申报开用关防日期事》（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七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

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0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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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资活动，既缓解清朝各地政府启动资金不足、经费入不敷出的财政压力，又能减轻官府、地方民众的

负担。贻谷还设立西路垦务公司，负责承领转租乌、伊两盟部分土地。总之，准备放垦的蒙旗土地都要经

过垦务局勘丈，由公司照章缴价承领，或放垦或招典，归公司自主，这样一方面保证放垦程序正当规范，

另一方面引导地方民间资本流入官府控制的领域，使之不至于出现地商私设地局与国争利的现象。a

在察哈尔，无论清垦还是放垦，都进行得较为顺利。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对察哈尔八旗官私

牧厂的清理和丈放工作基本结束，其中右翼四旗放垦牧地约 24800 余顷，左翼四旗放垦牧地 20000 余顷。b

在耕地数增加的同时，人口数也在大量增加，据哈斯巴根估计，仅在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地区，清末

民初的移民人口就达 10—15 万人。c

“东垦就竣，西垦畅兴”，察哈尔地区放垦只是全面开垦蒙地的第一步，西部地区的开垦一直是计

划之中的重点。由于当地王公贵族多持反对意见，清廷并未急于推进放垦活动，一直在徐图缓进，从容

布置，正如贻谷所说：“幸仰蒙朝廷假以岁时，宽其文法，俾得从容筹布，逐渐经营，四载于兹，始有

今日。惟念兴利之举，在开源亦在节流，尤须有与时变通之事。”d 可知清廷放垦蒙地，并不完全如传

统观点所认为的仅仅是为了开辟利源，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贻谷的两则告示更加体现了清廷治理蒙疆

的远谋。

第一，“修教齐政”的策略。察哈尔八旗制不同于西部乌、伊两盟扎萨克旗，乌、伊两盟各扎萨克

旗的王公对土地有相当的支配权，奏放地 e、私垦地 f这两类土地收入所得都归于当地的王公、扎萨克。

贻谷推行放垦活动无疑阻断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所以才发生“伊乌两盟十三旗，昔既屡议而未行，更并

作兼营之匪易。当筹办之始，一则百端纠遶，一则相与阻挠，几有窘于清釐，穷于操纵者”g 的现象。

贻谷并未气馁，仍发布告示，悉心劝谕两盟王公、扎萨克接受开垦蒙地的新政策。他首先指出清廷对乌、

伊两盟十三个扎萨克旗的优惠政策：“矧在乌、伊两盟，地为封建之地，前已示将所征押荒归尔蒙旗一半，

其常年地租银，则尽数全归蒙旗，是乌、伊两盟蒙古应得押荒岁租，较之察哈尔蒙古所得款项，极为优

厚。此系奏奉谕旨允行之案，决无更易，本大臣自当钦遵办理，以示朝廷优待蒙藩之恩意”h。考虑到乌、

伊两盟土地并非如内地郡县那般是朝廷征粮地，清廷在充分尊重蒙古王公权利的前提下，以优厚的押荒、

岁租作为交换条件，促使各旗王公渐渐改变态度，自愿报垦，充分彰显清朝修教齐政的统治智慧。

第二，“民为邦本”的施政理念。康熙皇帝对此有一段经典阐发：“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

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

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i清代蒙

古政策历经重大变化，仍充分延续了修德安民，体恤民情的施政理念。贻谷特别从“蒙古生计”角度出

发强调清廷开垦蒙地的目标：“此次所办垦务，必期于蒙古生计有益，决不使蒙古进项有损……尔等当

a　赵全兵、朝克主编：《内蒙古中西部垦务志》，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13 页。

b　苏德毕力格：《晚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政策研究》，第 80 页。

c　哈斯巴根：《鄂尔多斯农牧交错区域研究（1697—1945）——以准噶尔旗为中心》，第 85 页。

d　《贻谷为具奏东垦就竣西垦畅兴谨将裁减员司暨并添伊盟各旗局所情形一折奉朱批札饬西盟垦务总局遵照事（附奏、

清单）》（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

第 176—178 页。

e　由蒙旗扎萨克王公上奏清廷并获得批准后招民放垦的土地。

f　即王公贵族及官员等未经清廷许可，私租私放的土地。

g　《贻谷为具奏东垦就竣西垦畅兴谨将裁减员司暨并添伊盟各旗局所情形一折奉朱批札饬西盟垦务总局遵照事（附奏、

清单）》（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

第 176—178 页。

h　《贻谷示谕乌伊两盟押荒岁租归蒙旗一半租银全归蒙旗由》（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汇编：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7 页。

i　《清圣祖实录》卷 151，康熙三十年四月丙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影印本，第 5 册，第 677—6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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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本大臣为尔蒙旗计，胜于尔蒙旗自为计。将来两盟养生有资，练兵有饷，端在此举。”a在实际放垦过

程中，虽有清廷派兵镇压蒙旗群众抗垦斗争的现象，但这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并非其初衷。清末察

哈尔地区的土地几乎垦辟殆尽，但“未经勘丈、未报升科，涣散隐匿”的现象仍然存在。对内地垦户而

言，一方面“领地于商人，无官府文书之凭执，视若倘来不同世业，荒熟任天，耕耘不力”，另一方面

“旗员衙蠹，互串需索、予夺不常、科派百出”。b就蒙旗而言，“客民与蒙民平分花利”，实则“霸犁

强割、此壤彼争、逋欠逃亡”c。为使民众“呈交押荒，即可领照，承为世业”d，清廷才在察哈尔地区

重新勘测丈量土地。这种“民为邦本”的施政理念也体现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放垦进程中，早在施行之

初，清廷曾特意批示：“惟兴办屯田，固所以裕税课而重边防，亦须无碍蒙民生计。”e在《办理蒙旗垦

务示谕》中贻谷更声明此次放垦“并非欲侵取蒙旗之地利、收回地商之产，……实以益蒙部，非以损蒙部，

实以安边民，非以扰边民，苦心苦口，无非欲拯厥艰穷，共登丰乐”f。

需要说明的是清廷并不是一味“体恤仁爱”，而是恩威相济，宽严得当。在上述办理示谕中贻谷也

强调了当地各盟长、扎萨克如“能格外出力，定奏请特恩格外优奖”，倘若“仍以有碍游牧为由，阻挠开垦，

本大臣纵不忍重拂蒙情，亦未便听其违抗”。至于“匪类棍徒，捏造谣言，以一经官办田即归官为词，

煽惑地户”g，则更加严惩不贷。此后清廷还给贻谷理藩院尚书衔和绥远城将军一职，赋予他直辖乌、伊

两盟各旗的权力 h，以期顺利推进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垦务活动。据此可知，其后由强制推行垦务所引发的

“势将激变”局面，不应完全归结为清廷放垦政策本身，以上两则史料表明，清廷全面开垦蒙地政策自

有一定施政逻辑，政策表达与实践存在一定张力，不能因为实践的偏差就完全否定政策本身合理性。

四、嵌入式互动：蒙地放垦形成的新局面

清末蒙地放垦对今天内蒙古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

大规模放垦蒙地不仅促进了该地区经济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而且加快了边疆与内地一体化的进程。笔者

认为清末放垦蒙地标志着清廷治理边疆模式的转型，推动了北部边疆地区形成嵌入式互动发展局面，有

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巩固。

（一）清廷治理边疆模式的转型

蒙地放垦是清末“筹蒙改制”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招民开垦为先导，通过遍设州县，施行一体化，

清廷加强了对蒙地的统治。自清中叶以降，蒙禁政策已开始松弛，朝廷对内地大批民众进入蒙地垦种定

居的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清末派遣贻谷督办蒙旗垦务，宣告“封禁蒙地”政策的终止。封禁

政策是为了维护蒙古王公的利益，使内地农民不与其争利，然而随着内地流向边疆的民人日益增多，当时，

沿边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等都建议清朝进行筹蒙改制，即改变蒙古旧有的盟旗制度，废除扎萨克旗制，

通过增设州县加强与内地的一体化趋势。蒙古各部的改制问题已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焦点之一，具有代

a　《贻谷示谕乌伊两盟押荒岁租归蒙旗一半租银全归蒙旗由》（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汇编：

《清末内蒙古垦务档案汇编》（绥远、察哈尔部分），第 27 页。

b　《筹议丰宁押荒办法折》，《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46 辑，台北：文海出

版社 1966 年，第 622 页。

c　《筹议丰宁押荒办法折》，《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46 辑，第 625 页。

d　《筹议丰宁押荒办法折》，《张文襄公（之洞）全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46 辑，第 624 页。

e　《清德宗实录》卷 406，光绪二十三年六月癸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影印本，第 57 册，第 303—304 页。

f　《贻谷办理蒙旗垦务示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

第 1 辑，第 2 册，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114 页。

g　《贻谷办理蒙旗垦务示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

第 1 辑，第 2 册，第 114 页。

h　《贻谷奏为得加理藩院尚书衔叩谢天恩折》（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十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

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第 47 页；《兵部为奉上谕绥远将军着贻谷补授咨行新授绥远城将军钦遵事（附、

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编：《清末内蒙古中西部垦务档案》，第 1 辑，第 1 册，

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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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性的是岑春煊的奏折。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时任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向清廷上奏《统筹西北全局酌拟变通办法折》，

从统筹西北全局的角度，着重阐述了蒙古各部的改制问题，他首先指出西北边疆地区“财日以匮，民日以

困，治日以麻，兵日以弱，即是晏然无事，已不可支，何况界约屡更，事变日迫，不为补救，必悔后时。”a

岑春煊认为清廷对西北边疆各部的因俗施治，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需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变通”，

不可墨守成规。“不必徒侈改制之名，而当先尽振兴之实；不必大耗度支之力，而当先谋生殖之图”b。

受此徐图渐进、务实避虚思想的影响，清末的放垦活动从土地关系、制度架构、垦务机构人员构成等方面

入手，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蒙旗土地管理权限的一元化。各旗放垦的土地由私垦变为官垦，按一定比例

缴纳田赋，既改变了以往蒙旗土地不征收赋税的惯例，也进一步减小了内蒙古地区王公贵族的权力，缩减

了蒙旗的管辖范围。从前清政府在漠南蒙古地区实施的二元管理体制下的两种权力运行机制已渐渐无法兼

容 c，清末蒙地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加快了清朝蒙疆治理模式的转型。

（二）经济多元化趋势加强

清末蒙地放垦活动的发展，改变了该地区较为单一的经济形态，突出表现在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发

展的趋势，以察哈尔地区为例，作为清廷的直辖区域，早在康熙年间官方招垦和民间私垦就已交叉进行。

内地民众迫于生计压力不断涌入该地，蒙古王公上层为了个人利益私招、私垦，一内一外两股力量相结合，

使得察哈尔的农垦区逐渐扩大，牧场日渐缩小。至 18 世纪中末叶，察哈尔南部已经变成半农半牧区。清

末放垦蒙地的活动实质上是既成事实下的历史延续。虽然清廷在推行蒙旗垦务过程中，还大量存在着“放

垦”已垦熟地的现象。时任署理练兵处军政司副使姚锡光经考察后说：“闻东省之放牧场，西边之放河套，

皆取民间已经开垦成熟之地，勒收押荒银两，实未放出荒地一亩。”d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影响察哈尔地

区土地开垦的意义，首先，农业的开垦无疑对原本脆弱的游牧经济起到很好的互补作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其次，解决了当地牧民的粮食需求问题，也为大量的内地贫民提供了生存、

发展的空间；最后，突破了清代以来该地区较为单一经济结构发展的局面，农业区和半农业区日益扩大，

手工业、商业也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了粮、货、钱、当四大商业体系，e促使当时整个蒙古地区的社

会和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三）民族关系嵌入式互动发展

游牧经济和农业经济具有天然的互补性，即便是历史上政权强制推行民族隔离政策，也难以阻断底

层民众的交往交流交融趋势，遑论作为清朝“大一统”格局重要组成部分的蒙古地区。“大一统”国家

为民众自发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晚清蒙垦活动推动蒙、汉等各族人民之间形成嵌入式互动

的关系。康熙年间“卓索图盟的许多蒙古族，就向汉族农民学会了种地，汉族农民也向蒙古族学到了放

牧和制作奶制品的本领”f。在清末垦务发展的过程中，贻谷还在绥远地区开设学堂，“广开蒙智”g，

随后内蒙古各地也纷纷开始兴办学堂 h，渐渐出现了“蒙汉相融”的局面，这些都有利于蒙、汉等各族人

民之间嵌入式互动格局的发展。

a　四川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 年，第 921—926 页。

b　四川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第 921—926 页。

c　张永江：《论清代漠南蒙古地区的二元管理体制》，《清史研究》1998 年第 2 期。

d　姚锡光：《实边条议》，《筹蒙刍议》卷上，内蒙古图书馆编：《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四，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8 年，第 38 页。

e　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三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31 页。

f　况浩林：《评说清代内蒙古地区垦殖的得失》，《民族研究》1985 年第 1 期。

g　《奏为绥远城改建中学堂及添设蒙养学堂蒙小学堂情形事》（光绪三十二年），《附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数字

图书馆藏，档号：04-01-38-0194-072，缩微号：04-01-38-009-0297。
h　《奏为喀喇沁蒙旗建设师范学堂宣解讲堂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朱批奏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

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4-01-38-0195-024，缩微号：04-01-38-009-0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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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人口增长与土地狭窄的矛盾在晚清时期

越来越突出，全国范围内形成了由内地往边疆的人

口迁移趋势，清廷在蒙地全面推行放垦，既顺应

了这种趋势，也满足了维护“大一统”局面的需要。

内地移民的大量迁入，促使蒙古地区演变成为蒙、

汉、满、回等多民族聚居区，由少数民族占多数转

变为汉族占多数，民族结构逐渐趋于多元化和复

杂化 a。以绥远地区为例，依据乾隆年间统计，绥

远地区蒙古族人口（包括乌伊两盟、归化土默特旗）

共 289500 人，如加上察哈尔八旗在绥境内的人口，

当时绥远境内蒙古族人口当在30万左右。b到清末，

绥远地区蒙古族人口略有下降，总数约为 25 万人

（见右表），而汉族人口已达 101 万人。c

a　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三卷，第 162 页。

b　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三卷，第 252—253 页。

c　参见沈斌华：《近代内蒙古的人口及人口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2 期。

d　本表依据《修正民国元年内务部汇造宣统年间民政部调查户口统计表》改制。由于绥远所辖两盟未列报，各盟旗户口

按照普通民户列入，所以表格中“全部”这一行数据的统计并不是下列四地数据相加而得，而表示绥远地区的整体人

口数据。《中国经济年鉴》第 3 章《人口》，1935 年 1 月再版，C15 页。另参见曹永年主编：《内蒙古通史》第三卷，

第 254 页。

e　成崇德主编：《清代西部开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344 页。

f　汪炳明：《是“放垦蒙地”还是“移民实边”》，中国蒙古史学会编：《蒙古史研究》（第三辑），呼和浩特：内蒙

古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89—197 页。

g　《会同三省巡抚桩奏三省内蒙垦务情形并预筹办法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录副奏折》，国家清

史编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3-6738-075，缩微号：511-2576。
h　《清德宗实录》卷 589，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丙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影印本，第 59 册，第 789—790 页。

i　《奏为筹议晋省兴利必以开垦蒙地为先恭折再陈事》（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批奏折》，国家清史编

纂委员会数字图书馆藏，档号：04-01-22-0065-116，缩微号：04-01-22-011-0157。

表　　　清末绥远地区蒙古族人口统计表 d

省区 户数
男女口数

分别数 合计

绥
远

全部 52482
男 123926

248979
女 125053

归绥
土司

572
男 1188

2119
女 931

归化城
土默特

6419
男 15171

30683
女 15512

乌盟各
盟旗

6812
男 6099

12561
女 6462

伊盟各
盟旗

35914
男 84880

171669
女 86789

据学者统计，至 19 世纪初内蒙古地区总人口约为 215 万，其中汉族 100 万。又根据 1912 年公布的

宣统年间民政部调查数目，内蒙古蒙古族人口为 87 万，汉族人口约为 155 万。100 年间，汉族人口增加

了 55 万。e总体而言，随着清末蒙地的逐步开垦，蒙古族人口数量有所下降，汉族人口则主要因蒙荒土

地的不断开垦而增加，这些新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间嵌入式互动发展。

五、结　语

汪炳明认为晚清放垦蒙地的活动是一种“因势利导”的权宜之计，直到 1910 年清廷全面解除“蒙禁”，

各边省督抚、将军奏请开放未经招垦的各蒙旗时，仍以“开浚利源”“辟地利”为具体目标。f这也导致

了在推行垦务的过程中，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不仅将原有蒙旗的“私租”地纳入州县管理之下，征收

押荒银，而且还普遍存在放垦“熟地”的现象，察哈尔地区尤为明显。相关史料文献中的记述多关注放

垦地亩数、征收的荒银等信息，有关于人口户籍的情况、承领垦种土地之类的记载较少，正如东三省总

督徐世昌所言：“凡历年所开垦，或已及全旗，或量为设治。但经理者第以筹款为主义，……所谓筹备

边荒之策，茫乎无闻也。”g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革职查办贻谷的上谕中，清廷又明确指出：“朝廷放垦

蒙地，意在开荒备边，并非攘地图利，……既须振兴垦务，尤须深恤蒙艰，以示朝廷抚绥落部之至意。”h

如何理解清廷这一政策表达与实践情况的偏离，笔者认为之所以没有一定程度上实现“深恤蒙艰”“实

边固圉”的治理效能，最主要的压力来自“度支竭蹶”的现实困难，清廷想要通过放垦蒙地来缓解庚子

赔款带来的财政压力，这才不顾蒙古王公的反对，批准山西巡抚岑春煊的奏请，开始放垦蒙地。岑春煊

也在其奏文中以实在的物质利益说服清朝统治者，他明确提出：“光绪二十五年，前黑龙江将军恩泽奏

放扎赉特旗荒地，计荒价一半可得四五十万两。今以鄂尔多斯近晋各旗论之，即放一半亦可得三四倍。”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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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锡光也认为昭乌达、哲里木二盟尚可开垦数十万顷地，“此荒若以光绪三十二年办理，扎萨克图荒价

预算共可得银千万余两”a。可见，清廷最初放垦蒙地的初衷固然是“实边固圉”，但更直接的现实目的

显然是以筹款为主，弥补极度匮乏的财政收入。难怪徐世昌感叹“一经清丈放价，便无余事，甚或欺弱

蒙民，侵吞款项；绳丈则多寡不均，放荒则肥硗任意，缠讼互控、轇轕纷纭，莫可究诘，而于垦务之兴衰，

蒙情之向背，地势之险夷，从未考究”b。但是学界也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放垦政策中蕴含“蒙古生计在租

不在牧”的思想，它表明此时的“放垦政策的提出不再着眼于私垦，而开始更深入思考和解决蒙古社会

发展中农牧经济的主体地位问题。它针对蒙地农业化过程里清政府最担心的‘蒙古生计’问题作出回答，

正面驳斥了蒙古王公以有碍‘蒙古生计’的理由抵制放垦的做法。它在阐明蒙地发展农业的必要性的同时，

也彻底否定了清代后期传统畜牧业经济在蒙古社会的主体经济地位”c。清末蒙古地区经济发展的这一变

化也有利于中原和边疆地区的一体化。

北部边疆地区的开发与治理是整个清代边疆嵌入式互动的典型代表。高翔认为：“明清时期，中原

和边疆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出现了明显的一体化趋势，使国家统一不但成为政治的需

要，而且成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清朝的大统一，实际上是数千年中国社会历史趋势的必然产物，

是中国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d“大一统”作为历朝历代追求的最高政治理想，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核心

内容和基本动力。e清末的蒙地放垦活动既体现了清廷维护“大一统”局面的努力，也是中国边疆与内地

一体化的一种体现。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一方面是二者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的自发凝聚效果，另一方面

也是中国整个社会综合发展的需要。盟旗制度是清前期“因俗而治”的产物，同时也是蒙古各部归附清

朝的政治基础。这一制度的建立对于维护清朝广阔的北部边疆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无法应

对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晚清的北部边疆蒙地放垦活动虽然出现了急功近利、顾此失彼的行为，

但清廷仍能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不失时宜地开发边疆，这顺应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对于促进内

地与边疆地区形成不可分割的水乳交融关系，增强大一统中国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Consultations on Reclamation of Mongolian La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Its Practice 
in Chahar 

LV Wen-li1、2 & MA Zhou-rui1

( 1.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2.Institute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After the Battle of Gengzi, facing the ruling crisis, the Qing court heeded Cen Chunxuan’s counsel 
to lift the ban and dispatched Yigu to initiate reclamation. The Chahar area, originally part of Mongolia, underwent 
significant reclamation and clearance by the Qing court, yielding noteworthy outcomes. With internal troubles and 
foreign invasions in modern times, the reclamation activit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promoted the integr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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